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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預告，表示將於2006年6 月14日
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一項議案。該項議案旨在請立法會通過由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 485章 )第 46條訂立
的《 2006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一般 )(修訂 )規例》 (“修訂規例 ”)。  
 
2.  強制性公積金 (“強積金 ”)計劃資金的投資受《強制性公積金計
劃 (一般 )規例》 (第 485章，附屬法例A)(“該規例 ”)第V部及附表 1(“該附
表 ”)管限。該規例第 40條訂明，註冊強積金計劃的資金只可投資於第V
部及該附表所准許的投資項目及按照該部及該附表投資。  
 
3.  修訂規例旨在修訂該規例，藉以加強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、

改善投資規例的運作、提高強積金投資的靈活性，以及減除對強積金

計劃資金投資的不必要限制。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發言擬

稿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“積金局 ”)成立的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
員會曾就強積金法例的運作進行一連串檢討，並在檢討後提出擬議修

訂。政府當局提出有關建議時，已考慮實際的運作經驗及金融市場的

最新情況。  
 
4.  各項旨在加強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及改善該規例的運作的建

議撮述如下  ⎯⎯  
 

(a) 在計算投資於由任何一個發行人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准許投
資項目的資金總額的 10%限額時，所有投資工具，如其價值與
某一實體有聯繫，則不論發行人是誰，均須計算在內；  

 
(b) 在確定就某實體而言是否已超出 10%的投資限額時，必須把該

實體所發行或保證的債務證券合併計算；  
 
(c) 有關投資於由任何一個發行人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准許投資

項目的資金總額的 10%限額，不適用於純粹存款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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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成分基金不得投資在非核准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未繳足股款的

股份及集體投資計劃的股份；  
 
(e) 就該規例的目的而言，存款不包括債務證券及可轉換債務證

券，以反映其他種類的投資所附帶的風險性質與純粹存款不

同；  
 
(f) 存款可存放於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為法團的認可財務機構位

於香港以外地方的分行，但這些認可財務機構必須符合某些

信貸評級規定；  
 
(g) 貨幣遠期合約可從在外地成立為法團的認可財務機構位於香

港以外地方的分行取得，但這些認可財務機構必須符合某些

信貸評級規定；及  
 
(h) 成分基金的資金只可在有關合約所涉證券本身屬該附表所訂

的准許投資項目的情況下，方可用於取得股票期貨合約。  
 
5.  為加強強積金投資的靈活性及減除對強積金投資的不必要限

制，修訂規例建議  ⎯⎯  
 

(a) 擴大投資種類的範圍，以涵蓋在核准證券交易所上市並獲積
金局核准或屬於獲積金局核准的種類的證券；  

 
(b) 利便取得屬指明種類並將會在核准證券交易所或核准期貨交

易所上市的證券，不論有關證券是否屬向公眾作出要約認購

的證券，以及刪除有關認購的證券總值不得超逾成分基金以

存款方式持有的款項數額的限制；  
 
(c) 容許從合資格海外銀行取得貨幣遠期合約及存款證明書；及  
 
(d) 賦權積金局准許總市值少於 800萬港元的成分基金可把超逾

25%的資金作為存款存放於有聯繫的認可財務機構或合資格
海外銀行的集團。  

 
6.  其他修訂旨在改善該規例中某些用詞的定義的草擬方式，以

及修訂該附表中多項條款對 “證券交易所 ”的提述。在 2002年制定的《證
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1章 )並沒有對這些條款作出相應修訂。  
 
7.  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於 2006年 5月 17日
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號：G4/51C(2006) Pt.9)，以瞭解有關的
背景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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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，擬議修訂得到積金局、強積金

計劃諮詢委員會 (“諮詢委員會 ”)和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 (“檢討
委員會 ”)的支持。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僱主和僱員的代表，而檢討委
員會的成員還有服務提供者的代表。當局曾於 2006年 2月 28日向勞工顧
問委員會簡介擬議修訂，該委員會的成員並無提出任何異議。  
 
9.  當局曾於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6年 2月 6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
修訂規例所載的建議。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察悉擬議修訂的目的及涵

蓋範圍。財經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擬議修訂。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

委員會 2006年 2月 6日會議的紀要 (立法會 CB(1)1178/05-06號文件第 61
至 72段 )，以瞭解有關詳情。  
 
10.  如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，修訂規例將會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 
11.  本部並無發現擬議決議案及修訂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

何問題。 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馮秀娟  
2006年 5月 30日  


